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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憲聲請書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

主 旨 ：為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0 1年 度 判字第 5 9 0號確定判決所適用冬醫 

師 法 施行細則第 1 條 之 1 至 第 1 條 之 5 ;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

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；專門職業 

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員考試規則；國外醫學生 

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點，侵害聲請 

人受憲法保障之考試權，違反法律保留及平等之基本原則， 

並牴觸醫師法第4 條 、大學法第 2 6 條 、憲法第 7 、1 5、1 8、 

2 3 條 等 規 定 及 鈞 院 釋 字 第 5 4 7、6 8 2 號等解釋之意旨。茲 

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之 規 定 ，聲 

請 鈞 院 大 法 官 會 議 解 釋 ，俾 維 法 制 。

說 明 ：聲請人係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規 

定聲請解釋憲法，茲依同法第8 條規定將有關事項敘明如下：

壹 、聲請解釋憲法目 的 。

按 憲 法 第 1 5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，同 法 第 1 8條規 

定人民有應考試之權，國家若欲限制或剝奪憲法所賦與人民之工 

作 權 或 考 試 權 ，則依同法第7 條 及 第 2 3 條 之 規 定 ，須以法律明文 

為 之 ，且限制之手段應符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。本件最高行政 

法 院 1 0 1年度判字第 5 9 0號判決所適用民國9 8 年 9 月 1 6 日修正 

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 條 之 1 至 第 1 條 之 5 、民 國 9 8 年 10 

月 1 4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 

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、民 國 9 9 年 3 月 1 2 日修正發布之國外醫學 

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點，已牴觸憲法第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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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 、第 1 5條 、第 1 8條 及 第 2 3條 規 定 ，爰 依 法 聲 請 鈞 院 大 法 官  

會議解釋上揭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 條 之 1 至 第 1 條 之 5、專門職業 

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、國外 

醫學生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點為違憲。

贰 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舆經過，及所涉及之憲法條文。

一 、民 國 9 1 年 1 月 1 6 日修正公布之現行醫師法第2 條 第 1 項第 

1 款 規 定 ： 「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，得 應 醫 師 考 試 ：一 、佥  

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、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 

外大 學 、獨立學院醫學系、科 畢 業 ，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， 

領有畢業證書者。 ，、同法第 4 條 規 定 ：「公立或立案之私 

立 大 學 、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、獨立 

學院 牙醫學 系 、科 畢 業 ，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，領有畢業 

證 書 者 ，得應牙醫師考試 。 i ( 附 件 1 ) 。有 關 上 開 「實習 

期滿成績及格」之 規 定 ，其 立 法 解 釋 為 「在 校 （在學 ）期間 

修習實習課程期滿成績及格」 ，有下列證據為證：

(一 ）民 國 9 9 年 間 ，考選部網站「意見看板」仍明確公告：「以 

國外醫學院畢業之學歷，報考國内醫師考試請檢附畢業 

證 書 ，在學成績單及實習證明」、「若 台端之成蜻單上 

若登載有實習成績（需成績及格），則附缴成績單即可， 

無須另行附缴實習證明，、「至醫院實習依規定必須於原  

困 外 畢 業 學 校 為 之 。」、「實習應以就學學校之國家為 

主」、「如係本國學歷須繳有醫學系畢業證書。如為外國 

學歷且為九大地區教育部承認學校，須繳畢業證書、實 

習證明並附經駐外使領館驗證之中文譯文」等 7 則回復 

意 見 （附 件 2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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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）民 國 9 1 年 1 2 月 5 日 ，考選部出版之考選週刊第 3 版明 

確 揭 示 ：「台 灣 ，目前並未對外國醫師之實習地點有所規 

定 ，外國醫師只要具備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  

學 、獨立學院醫學系、科 畢 業 ，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， 

領有畢業證書者。即可報考臺灣醫師資格考試。」（附件 

3 ) 等 語 。

(三 ）民 國 9 8 年 7 月 8 曰，考選部醫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 

第 7 次 會 議 紀 錄 「案由一」之 「說明一」明 確 記 載 ：「目 

前 醫 師 法 規 定 ，國内外醫學系、牙醫學系畢業，經實習 

期 滿 成 績 及 格 ，領 有 畢 業 證 書 者 ，即得應醫師、牙醫師 

考 試 。惟 有 關 『實習期滿成績及格』之 認 定 ，醫師法主 

管機關迄今仍未明定採認標準，依醫師法第 4 條 之 1 規 

定 ，美 國 、日本、歐 洲 、加 拿 大 、南 非 、澳 洲 、紐 西 蘭 、 

新加坡及香港等九大地區，均視為醫療水準先進國家或 

地 區 ，本 部 醫 師 、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，審議相開應  

考資格 申 請 案 時 ，凡九大地區齧學糸、牙齧學系畢業， 

激驗經我國駐外館處驗後之畢業设書、成蜻單並載明實  

習課程之影印本及中文譯本者，均准以採認。」（附 件 4) 

等 語 。

二 、根 據 中 華 民 國 醫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之 統 計 ，依醫師法之規 

定 ，以外國學歷通過醫師考試並在台執業之醫師人數，於民 

國 9 8 年 間 ，人 數 約 為 124 2人 ，其中美國醫學院畢業之醫師 

人 數 約 為 7 3 人 （附 件 5 ) ; 以外國學歷通過牙醫師考試並在 

台執業之牙醫師人數，則無相關統計資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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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聲請人劉理傑係於民國9 8年 5 月從教育部採認之國外大學 一  

美國紐約大學牙瞽學院牙醫學系畢業，並經實習期滿成婧及

格 ，領有畢業證書，依醫師法第4 條之規定，得應牙醫師考試。

四 、 惟 民 國 9 8 年 7 月以後，衛生署、考試院及考選部等行政機關， 

突頒布以下之行政規則，將醫師法第2 條 、第 4 條規定之「實 

習期滿成績及格」 ，從 「在 校 （在 學 ）期間修習實習課程期 

滿成績及格」之 既 有法律解釋，變 更 解 釋 為 「醫 師 、牙醫師 

考 試 第 一 試 考 試 通 過 後 ，限額在本國教學醫院完成臨床實 

作 ，各科別考評成績均及格」 ，明 顯 變 更 、限制聲請人依醫 

師 法 第 4 條 及 憲 法 第 1 5條所保障之工作權、第 1 8條所保障 

應牙醫師考試之權利，其 經 過 如 下 ：

(一 ）民 國 9 8 年 7 月 8 曰 ，衛生署以衛署醫字第0980208148 

號 公 告 ：「預 告 修 正 『醫師法施行細則』部分條文 」 ， 

並於公告中說明：「醫師法自 9 1 年 1 月修正公布迄今， 

關於醫師 法 第 2 條 至 第 4 條持國外學歷回國參加醫師、 

中醫師及牙醫師考試時之資格認定，基於各國醫學教育 

學 制 之 差 異 ，又醫療業務攸關民眾身體健康與生命安 

全 ，爰以醫師作為職業者，除應具備相當之專業知識， 

並應累積足夠的臨床經驗。是 以 ，對於持國外學歷回國  

報 名 參 加 考 試 前 ，對其是否具有與國内醫學生相當之臨  

床 實 作 （Internship) 科別及遇數或時數訓練，以確認其 

舆我國的醫學院醫學系畢業生相似之臨床經驗，實有通 

盤 檢 討 必 要 ，爰 擬 具 『醫師法施行細則』部分條文修正  

草 案 i (附 件 6 ) ，規定國外醫學系、牙醫學系畢業生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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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須 先 於 「國内教學醫院實習合格」始得參加醫師、牙 

醫 師 考 試 。

(二 ）  民 國 9 8 年 8 月 3 1 曰，衛生署召開「研商國外醫學系（牙 

醫學系）畢業生回國實習相關事宜」會 議 ，並決議將就 

國 外 醫 學 系 （牙醫學系）畢業生依醫師法施行細則回國 

進 行 實 習 時 ，予以實習容額之管制（附 件 7 ) 。即衛生 

署透過行政命令之方式，擬 對 國 外 醫 學 系 （牙醫學系） 

畢業生依 法 應醫師 （牙醫師）考 試 之 權 利 ，增加以下之 

限 制 ：

1 .  需 「在 台 實 習 1 年 」 。

2 .  實習容額為國内醫學生招生容額（1300名 ）之十分 

之 一 （即 1 3 0名 ） ，並得視情況逐年調整。

(三 ）  民 國 9 8 年 9 月 1 6 日 ，衛生署以衛署醫字第0980215591 

號令增訂發布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 條 之 1 至 第 1 條 之 5 

條 文 （附 件 8 ) ，將醫師 法 第 2 條 、第 4 條 規 定 「實習 

期 滿 成 绩 及 格 ！為 「在 校 （在 學 ）期間修習實習課程期 

滿 成 績 及 格 ，之既有法律解釋、應 考 資 格 ，變 更 為 ：「本 

法第二條至第四條所稱實習期滿成绩及格，指在經教學 

醫 院 評 鑑 通 過 ，得提供臨床實作訓練之醫療機構，於醫 

師指導下完成第一條之二至第一條之四所定之科別及週 

數或時數之臨床實作，各科別考評成績均及格，且持有 

該醫療機構開立之證明。 ！，並於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 

條 之 1 第 2 項 增 訂 ：「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項實習，辦 

理臨床實作訓練申請人與醫療機構間之選配分發，並得 

就該業務委託民間專業機構或團體辦理。」 ，規定國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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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學畢業生畢業後，應在本國教學醫院進行臨床實作訓 

練 ，且訓練名額予以限制，藉以達成、變更國外醫學系、 

牙醫學系畢業生應本國醫師、牙醫師考試資格之限制。

(四 ） 民 國 9 8 年 1 0 月 1 4 曰 ，考 試 院 以 考 臺 組 壹 字 第  

0980 0 0 8 0 5 4 1號 令 修 正 發 布 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 

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」 ，附表一之牙醫師 

類 科 應 考 資 格 第 1 款 規 定 ：「...國外大學、獨立學院牙 

醫 學 系 、科 畢 業 者 ，其實習期滿成績及格之認定標準， 

依行政院衛生署中華民國9 8 年 9 月 1 6 日修正發布之醫 

師法施行細則規定辦理。 , ( 附 件 9 ) ，業已實質變更 

其 原 有 公 告 、決 議 ： 「以國外醫學院畢業之學歷，報考 

國 内 醫 師 考 試 請 檢 附 畢 業 證 書 ，在學成績單及實習證 

明 」 、 「若 台端之成蜻單上若登載有實習成績（需成 

蜻及格），則附缴成蜻單即可，無須另行附繳實習證明 r

「本 部 醫 師 、牙醫師考試審議委貝會，審議相 M 應考資 

格 申 請 案 時 ，凡九大地區醫學系、牙醫學系畢業，缴驗 

經我國駐外館處驗嫌之畢業證書、成績單並載明實習課  

程之影印本及中文譯本者，均 准 以 採 認 〇」之法律解釋 

及 應 考 資 格 規 定 （參 附 件 2、4 ) 。

(五 ）  民 國 9 8 年 1 2 月 7 曰，聲請人報考9 9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 

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時，考 

選部以選專字第 0983302554號 函 （附 件 1 0 ) 對聲請人 

作 成 ：准予報考 9 9 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 

試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一試；第一試及格者，應依行 

政 院 衛生署 9 8 年 9 月 1 6 日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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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 定 ，在得提供臨床實作訓練之醫療機構，於醫師指導 

下 完 成 第 1 條 之 4 所定之科別及週數或時數之臨床實

作 ，並持有該醫療機構開立之實習期滿成蜻及格證明  

後 ，始得再應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第二試之行政處分。

(六 ）民 國 9 9 年 3 月 1 2 曰 ，衛生署以衛署醫字第0990200649 

號 令 訂 定 「國外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選配 

分發作業要點」並 即 日 生 效 ，其 中 第 2 點 規 定 ：「國外 

醫 學 、牙 醫 學 畢 業 生 ，經醫師或牙醫師分試考試第一試  

及 格 者 ，得向本署申請選配分發。本署得依困内 #事人  

力供需狀況核算，逐年訂定公告前項選配分發之名额。」 

( 附 件 1 1 ) ，再次將聲請人依醫師法第4 條之規定應牙 

醫師 考 試之資格，以發布行政命令、逐年管控實習名額 

之 方 式 ，予以限制應考之資格及機會。

(七 ）  民 國 9 9 年 4 月 6 日，衛生署再以衛署醫字第0990207049 

號 公 告 9 9 年度受理國外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 

訓練選配 分 發 名 額 ，其中國外醫學畢業生名額為 7 0 名

(註 ：比衛生署於民國9 8 年 8 月 3 1 日會議決議之容額 

1 3 0名 ，減 縮 6 0 名 ，參 附 件 7 ) 、國外牙醫學畢業生名 

額 為 3 0 名 ，均分兩梯次辦理選配分發（附 件 1 2 ) 。

(八 ）  民 國 1 0 0年 1 月 3 曰 ，衛生署醫事處石崇良處長於立法 

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備詢時，即明確表示：「其 

實 在 9 7 年以前，每年拿國外學歷通過醫師考試的都不會 

超 過 8 0 人 ，大 都 是 7 0 、8 0 人 ，有時候甚至更少，是從 

9 8 年之後才開始增加的，到今年通過醫師考試第一試的 

人 就 超 過 10 0人 ，...所以我們在 9 8 年修正醫師法施行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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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 時 ，才會就實習容額做個管控，最主要是不希望國内 

醤師人數突然間非常怏速增加，因為這樣會造成醫事人 

力 的 失 衡 ，對教學品質及醫療品質也會產生影響，所以 

當時才會做這樣的調控。…就像方才副署長提到的，其 

他 國 家 也 是 這 樣 ，對國内醫師人數要做調控，但我們不 

瞭解在國外到底有多少人去唸，這是我們不能掌握的， 

所 以 我 們 必 須 要 ...我們還是覺得應該要逐年讓他們進  

來 ，並不是不讓他們進來，但是每年應該有一個配额， 

讓 他 們 逐 年 進 入 ，使 醫師人數的增加不會太 快 ，我們的 

目的是這樣。我們現在的作法是根揸入學這1300位到畢 

業時的人數落差來訂定容額，然後讓他們逐 年 進 來 ，（附 

件 13,參立法院公報第10 0卷 第 1 1期 第 3 1 6 頁倒數第 3 

列 至 第 3 1 8 頁 第 1 列 ）等 語 。

(九 ）民 國 10 0年 9 月 2 3 日，衛生署再修訂發布醫師法施行細 

則 第 1 條 之 1 為 ：「本法第二條至第四條所稱實習期滿 

成 績 及 格 ，指在經教學醫院評鑑通過，得提供臨床實作 

訓 練 之 醫 療 機 構 ，於醫師指導下完成第一條之二至第一 

條之四所定之科別及週數或時數之臨床實作，各科別考 

評 成 績 均 及 格 ，並持有醫療機構開立之證明。有下列情 

形 之 一 者 ，前項考評應包括由中央主管機關認可教學醫  

院所辦理之臨床技能測驗: 一 、在國内醫學系或中醫學 

系選醫學系雙主修，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八月一日以  

後 始 能 畢 業 。二 、持外國學歷畢業生經選配分發，於一 

百零二年一月一日以後始能完成臨床實作訓練。中央主 

管機關得就第一項之實習，辦理臨床實作訓練申請人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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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間之選配分發，並得就該業務委託民間專業機 

構 或 團 體 辦 理 。」 （附 件 1 4 ) ，惟由上開規定内容亦可 

知 ，瞽師法原規定之「經實習期滿成蜻及格，領有畢業 

證 書 者 i ，本即指在學期間之實習成蜻，在犖期間若来 

修畢實習課程並成蜻不及格，根 本 不 能 畢 業 、領取畢業 

證 書 。

(十 ）綜 上 可 知 ，衛生署係透過修正醫師法施行細則之方式， 

變 更 、限制聲請人等國外醫學、牙醫學系畢業生依醫師 

法 應 醫 師 、牙醫師考試之應考資格及機會。

五 、 因上揭考選部於民國9 8 年 1 2 月 7 日對聲請人作成選專字第 

0983302554號 函 （附 件 1 0 )之 行 政處分，嚴重損及聲請人之 

權 益 ，聲請人乃於民國9 9 年 1 月 7 日向考試院提起訴願，經 

考試院驳回聲請人之訴願（附 件 1 5 ) ; 聲請人再依法提起行 

政 訴 訟 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9 年度訴字第 1351號判決（附 

件 16)、最高行政法院 101年度訴字第 5 9 0號判決（附 件 17)， 

均認上揭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 條 之 1 至 第 1 條 之 5 、專門職 

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 

一 、國外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 

點等規定並未違反法律保留原則、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，而 

驳回聲請人之訴確定在案。

六 、 按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規 定 ，人民 

聲 請 解 釋 憲 法 ，以主張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有牴觸憲 

法之疑義為要件。本件聲請人向考選部報考牙醫師考試，惟 

該 機 關 、考 試 院 、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及最高行政法院均以民 

國 9 8 年 9 月 1 6 曰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 條 之 1 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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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之 5 、民 國 9 8 年 1 0 月 1 4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 

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、民國 

9 9 年 3 月 1 2 日修正發布之國外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 

作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點等規定，駁回聲請人之訴願及行政 

訴 訟 。聲請人爰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5 條 第 1 項第 

2 款 之 規 定 ，聲請大法官解釋上揭規定確已牴觸憲法第7 條 、 

第 1 5條 、第 1 8條 及 第 2 3條 規 定 。

參 、聲請解释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舆見解。

一 、民 國 9 8 年 9 月 1 6 日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 條 之 1 

至 第 1 條 之 5 、民 國 9 8 年 1 0 月 1 4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 

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、民 

國 9 9 年 3 月 1 2 曰修正發布之國外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 

實 作 訓 練 選 配 分 發 作 業 要 點 等 規 定 ，增加醫師法所無之限 

制 ，超出母法之授權範圍，顯與憲法第 1 5條 、第 1 8條保障 

人民工作權及應考試權、同法第2 3條法律保留原則之意旨相 

違 ，應 屬 違 憲 ：

(一 ） 按 ，憲 法 第 1 5條 規 定 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 

權 ，應 予 保 障 。」、同 法 第 18條 規 定 ：「人民有應考試、 

服 公 職 之 權 。」 、同法第2 3條 規 定 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 

自 由 權 利 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 

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，不得以法律限 

制 之 。」 。

(二 ） 次 按 ，司法院釋字第 3 6 7號解釋理由書揭示：「若法律 

僅概括授權行政機關訂定施行細則者，該管行政機關於 

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規定之限度内，自亦得就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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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法律有關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之事項以施行細則定之， 

惟其内容不能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自由權利增加法律所 

無 之 限 制 ，行政機關在施行細則之外，為執行法律依職 

權 發 布 之 命 令 ，尤應遵守上述原則。 ！ •，釋字 第 4 5 4號 

解 釋 理 由 書 揭 示 ：「行政機關攄此訂定之行政命令應遵 

守授權之目的及範圍，不得牴觸母法或對人民之權利增 

加法律所無之限制。」；釋 字 第 4 7 9號解釋文揭示：「社 

政機關依其職權執行法律，雖得訂定命令對法律為必要 

之 補 充 ，惟其僅能就執行母法之細節性、技術性事項加 

以 規 定 ，不得逾越母法之限度 , ; 釋 字 第 5 4 7號解釋文 

揭 示 ： 「第醫師應如何考試，涉及醫學上之專門知識， 

醫師法已就應考資格等重要事項予以規定，其屬細節性 

與 技 術 性 事 項 ，自得授權考試機關及業務主管機關發布 

命 令 為 之 補 充 。關於中醫師考試，醫師法對其應考資格 

已 定 有 明 文 ，至於中醫師檢蕨之科目、方 法 、程序等事 

項 ，則授權考試院會同行政院依其專業考量及斟酌中貉 

之 傳 統 醫 學 特 性 ，訂定中醫師檢薮辦法以資規範，符合 

醫師法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之意旨，與授權明 

確性原則無違。」；釋 字 第 6 8 2號解釋理由書揭示：「憲 

法第十八條對人民應考試權之規定，除保障人民參加考 

試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權利外，亦包含人民參加考 

試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權利，以符憲法 

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。又為實踐憲法保障人民應考試 

權 之 意 旨 ，國家須設有客觀公平之考試制度，並確保整 

體考試結果之公 正 。對於參加考試資格或考試方法之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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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性質上如屬應考試權及工作權之限制，自應符合法 

律 保 留 原 則 、比例原則及平等權保障等憲法原則。」 。

( 三 ）  再 按 ，行 政 法 院 6 1 年 判 字 第 16 9號判例亦揭示：「法律 

之 解 釋 ，旨在闡明法條之真意，使條文規定得為適當之 

應 用 ，並 無創設或變更法律之效力，故其解釋不得逾越 

立法本旨之範圍。」 。

(四 ）  是 以 ，聲請人是否有應牙醫師考試之資格，應依醫師法 

第 4 條之規定予以認定，衛生署基於醫師法概括授權訂 

定之醫師法施行細則、國外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 

作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點，僅能就考試科目、方 法 、程 

序等細節性與技術性事項予以補充，且其内容應符合法 

律 保 留 原 則 、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，不能牴觸醫師法第 

4 條或對人民之應考試權及工作權增加法律所無之限  

制 ，更不得逾越醫師法第4 條 原 規 定 「實習期滿成績及 

格 」係指在學期間修習實習課程期滿成績及格、領有畢

' 業證書之立法意旨。

(五 ）  查 ，數 十 年 來 ，無 論 國 、内外醫學院校醫學系、牙醫學 

系之教育制度從未曾改變，均係在學階段即應修習實習 

課 程 （含必修科目及選修科目） ，並於修習實習課程期 

滿 成 績 及 格 後 ，方得領取畢業證書，上 開 事 實 ，亦可由 

衛生署於民國 100年 9 月 23 H修訂發布醫師法施行細則 

第 1 條 之 1 第 2 項 增 訂 ，本國醫學生需經實習期滿成績 

及 格 ，始 能 畢 業 之 規 定 （參 附 件 1 4 ) 予以證實。

(六 ） 次 查 ，考選部歷年來之解釋，亦係認定醫師法第2 條及 

第 4 條 所 謂 之 「實習期滿成績及格」係 指 「在校期間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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習期滿成績及格」 ，例 如 ： 「成蜻單上若登栽有資 g 成 

绩 （需成蜻及格） ，則附缴成蜻 單 即 可 ，無須另行附缴 

實 習 證 明 i 、 「至醫院實習依規定必須於原國外畢業學 

校 為 之 。」 （參 附 件 2 ) 、 「本 部 醫 師 、牙醤師考試寒 

議 委 員 會 ，審議相開龐 考 資 格 申 請 案 時 ，凡九大地區醫 

學 系 、牙 醫學 系 畢 業 ，缴驗經我國駐外館處驗嫌之畢業 

證 書 、成蜻單並載明實習課程之影印本及中文譯本者， 

均 准 以 採 親 。」 （參附件 4 ) 等 。

(七 ）民 國 9 8 年 9 月 1 6 日衛生署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 

第 1 條 之 1 至 第 1 條 之 5 、民 國 9 8 年 1 0 月 1 4 日考試院 

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 

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，將 醫師法第 2 條 及 第 4 條規定 

之 「實習期滿成績及格」 ，其中本國醫學生、牙醫學生 

在學期間修習之實習課程（為 學 歷 、畢業證書之一部分） 

繼 續 維 持 、予 以 承 認 ，外 國 醫 學 生 、牙醫學生在學期間 

修 習 之 實 習 課 程 （亦 為 學 歷 、畢業證書之一部分）則不 

予 承 認 ，強行變更解釋並創設新的實習制度為：醫 師 、 

牙醫師考試第一試通過後，在經教學醫院評鑑通過，得 

提供臨床實作訓練之本國醫療機構，於骼師指導下完成 

規定之科別及週數或時數之臨床實作，各科別考評成蜻 

均 及 格 。 當已牴觸醫師法第2 條 及 第 4 條 之 規 定 ，並限 

制 國 外 醫 學 系 、牙醫學系畢業生應本國醫師、牙醫師考 

試 之 資 格 ，依上揭司法院釋字第 3 6 7號 、第 4 5 4號 、第 

4 7 9 號 、第 5 4 7號 、第 6 8 2號解釋及行政法院6 1 年判字 

第 1 6 9號判例之意旨，自違反憲法第1 5條 、第 1 8條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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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工作權及應考試權之保障及憲法第2 3 條之法律保留 

原 則 而 屬 違 憲 。

( 八 ）此 外 ，民 國 9 9 年 3 月 1 2 曰修正發布之國外醫學及牙醫 

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點第2 點 ，再進 

一 步 規 定 ： 「國 外醫學 、牙醫學畢業生，經醫師或牙醫 

師分試考試第一試及格者，得向本署申請選配分發。主 

署得依國内醫事人力供 需 狀 況 核 算 ，逐年訂定公告前項 

選配分發之名额 。 I (參 附 件 1 1 ) ，更明顯牴觸醫師法 

第 2 條 及 第 4 條之規定，增加醫師法所無，對國外醫學、 

牙醫學系畢業生應本國醫師、牙醫師考試權利及工作權 

予以名額上之限制，亦違反憲法第2 3條之法律保留原則 

而 屬 違 憲 。

二 、民 國 9 8 年 9 月 1 6 日修正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第1 條 之 1 

至 第 1 條 之 5 、民國 9 8 年 1 0 月 1 4 日修正發布之專門職業及 

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、民 

國 9 9 年 3 月 1 2 曰修正發布之國外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 

實作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點等規定，針對憲法第 15條保障人 

民之工作權、第 18條保障人民應考試權給予法律所未規定之 

差 別 待 遇 ，顯與同法第7 條平等原則、第 2 3條比例原則之意 

旨 有 違 ，應 屬 違 憲 ：

(一 ）按 ，憲 法 第 7 條 規 定 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 分 男 女 、宗 

教 、種 族 、階 級 、黨 派 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 、同法 

第 1 5條 規 定 ：「人民之生存權、工作權及財產權，應予 

保 障 。」 、同法第2 3條 規 定 ：「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 

利 ，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、避免緊急危難、維持社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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秩 序 或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所 必 要 者 外 ，不得以法律限制  

之 。」 '同 法 第 8 6條 規 定 ：「左 列 資 格 ，應經考試院依 

法 考 選 銓 定 之 ：一 、公務人員任用資格。二 、專門職業 

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。」；行政程序法第 6 條 規 定 ：「行 

政 行 為 ，非有 正 當 理 由 ，不得為差別待遇。」 。

(二 ）次 按 ，司法院釋字第6 6 6號解釋理由書揭示： 「憲法第 

七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式上平等， 

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要求本質上相 

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理，不得恣意為無正當理由之差 

別 待 遇 。法律為貫徹立法目的，而設行政罰之規定時， 

如因處罰對象之取捨，而形成差別待遇者，須輿立法目 

的間具有實質關聯，始與平等原則無違。… 系爭規定以 

主觀上有無意圖得利，作為是否處罰之差別待遇標準， 

與上述立法目的間顯然欠缺實質關聯，自與憲法第七條 

之平等原則有違。」 ；釋 字 第 6 8 2號解釋理由書揭示： 

「憲法第十八條對人民應考試權之規定，除保障人民參 

加考試取得公務人員任用資格之權利外，亦包含人民參 

加考試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資格之權利，以符 

憲法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。又為實踐憲法保障人民應 

考 試 權 之 意 旨 ，國家須設有客觀公平之考試制度，並確 

保整體考試結果之公正。對於參加考試資格或考試方法 

之 規 定 ，性質上如屬應考試權及工作權之限制，自應符 

合法律保留原則、比例原則及平等權保障等憲法原則。... 

憲法第七條保障人民平等權，旨在防止立法者恣意，並 

避免對人民為不合理之差別待遇。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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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保 障 之 要 求 ，其判斷應取決於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 

遇之目的是否合憲，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

之 間 ，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。…是為確保考 

試及格者之專業素養能達一定之執業程度，立法者即於 

上開規定依應考人教育養成之不同，舉行不 同 考 試 ，並 

視需要於錄取後施以實務訓練或學習，相互接轨配套， 

期以形成合理之專業人員考選制度。」 。

( 三 ）  查 ，衛生署依新修定發布之醫師法施行細則，於 民 國 99 

年 3 月 1 2 日以衛署醫字第0990200649號 令 訂 定 「國外 

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點」 

並即日生 效 ，其 中 第 2 點 規 定 ： 「國外醫學、牙醫學畢 

業 生 ，經醫師或牙醫師分試考k 第一試及格者，得向本 

署 申 請 選 配 分 發 。本署得依國内醫事人力供需狀況核  

算 ，逐年訂定公告前項選配分發之名額。」（附 件 11) 〇

(四 ） 次 查 ，衛 生 署 於 民 國 9 9 年 4 月 6 曰以衛署醫字第 

0990207049號公告：99年度受理國外醫學及牙醫學畢業 

生臨床實作訓練選配分發名額，其 中國外醫學畢業生名 

额 為 7 0名 、國外牙醫學畢業生名额為3 0 名 （附 件 1 2 )。

(五 ） 再 查 ，衛 生 署 於 民 國 9 9 年 1 0 月 2 0 日以衛署醫字第 

0990212422號 函 ，通 知 通 過 9 9 年 笫 2 次醫師考試分試  

第一試及格之國外醫學畢業生: 「本 案 9 9 年 笫 2 次醫師 

考試第一試及格人數，醫師共 5 1 名 〇依 本 署 9 9 年 4 月

6 曰公告之『9 9 年度受理國外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 

實作訓練選配分發名額』 ，醫學畢業生係7 0 名 ，另 99 

年 第 1 次國外醫學畢業生選配分發作業，已分發 5 6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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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 9 9 年 第 2 次 國外瞽學畢業生選配分發之容额為 14

盖 。… （三 ）取 第 1 及 第 2 順 位 共 1 4名 正 取 ，剩 餘 39 

名 依 成 績 高 低 ，排 備 取 名 單 ，並依序位遞補之 。 ( 四 ） 

未遞補之僅取名额，將 列 為 1 0 0年 笫 1 次 困外醫學畢業

生臨床實作訓練選配分發之笫 1 順 位 。 , ( 附 件 1 8 ) ;

而通過牙醫師考試分試第一試者，亦係比照辦理、限額 

實 習 。

(六 ）衛生署之所以規定聲請人等國外醫學系或牙醫學系畢業  

生 ，通過醫師或牙醫師考試第一試後，需限額實習，其 

目的為對國内醫師人數做調控。此 有 ，衛生署醫事處石

崇 良 處 長 10 0年 1 月 3 日於立法院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

委 員 會 備 詢 時 ，明 確 表 示 ：「其 實 在 9 7 年 以 前 ，每年拿 

國外學歷通過醫師考試的都不會超過8 0 人 ，大都 是 7 0、 

8 0 人 ，有時候甚至更少，是 從 9 8 年之後才開始增加的， 

到今年通過醫師考試第一試的人就超過1 0 0 人 ，...所以 

我 們 在 9 8 年修正醫師法施行細則時，才會就實習容額做 

個 管 控 ，最主要是不希望國内醫绅人數突然間非常快速  

增 加 ，因為這檨舍造成醫事人力的失衡，掛教學品質及  

醫瘙品質也會產生影響，所以當時才會做這樣的調控。... 

就像方才副署長提到的，其他國家也是這樣，對 國内醫 

師 人 數 要做調控，但我們不瞭解在國外到底有多少人去 

唸 ，這是我們不能掌握的，所以我們必須要…在 9 9 年 1 

月 1 日 之 前 ，光是某個東歐國家，目前入學的應該會超 

過 8 0 0位 ，這 8 0 0位 未 來 進來之後，對整個醫師人數、 

醫事人力會有很大影響，所以我們還是覺得應該要逐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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讓 他 們 進 來 ，並不是不讓他們進來，但是每年應該有一  

個 配 额 ，讓他們逐年進入，使瞽師人數的增加不會太快， 

我們的目的是這樣。我們現在的作法是根拔入學這1300 

位到畢業時的人數落差來訂定容额，然後讓他們逐年進  

來 ，這樣並沒有遠反他們椹益。 i ( 附 件 1 3 ) 云 云 。惟 

國内亦正面 臨 内 科 、外 科 、婦 產 科 、兒 科 、急 診 科 、外 

科以及偏遠鄉鎮地區醫師人力不足（附 件 1 9 ) ;住院醫 

師 工 時 長 、人 力 不 足 、過 勞 ，爭取修法納入勞動基準法 

保 障 (附 件 2 0 ) 等嚴峻問題。爲 此 ，衛 生 署 更 推 出 「鮭 

魚返鄉計晝」 ，號召華僑醫師返鄉行醫（附 件 2 1 ) 。

(七 ）  由 上 可 知 ，衛生署修正發布醫師法施行細則等規定，對 

於 國 外 醫 學 、牙醫學系畢業生應本國醫師、牙醫師考試 

予以限額管制之差別待遇，犧牲渠等應醫師、牙醫師以 

及後續通過考試後執業之機會及名額，藉以保障國内醫 

學 、牙醫學系畢業生之錄取率，顯然與國内醫師人數之 

控管無實質關聯性，且有違平等原則。

( 八 ）  此 外 ，在國内醫師工時長、人力嚴重不足，衛生署積極 

號召華僑醫師返鄉行醫下，反透過醫師法施行細則等規 

定 ，限制國外醫學系、牙醫學系畢業生甚至已取得國外 

專業醫師資格之聲請人等應本國醫師、牙醫師考試以及 

後續通過考試後執業之機會及名額，進行差別待遇之總 

量 控 管 ，當非合理之專業人員考選制度，有 違 憲 法 第 7 

條之平等原則及憲法第2 3條之比例原則，並限制聲請人 

等依憲法第 1 5條 、第 18條所保障之工作權及應考試權， 

當 屬 違 憲 。

第 1 8 頁

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* n

18

19

20

21

22

23

24

25

(九 ）再 者 ，衛生署於民國 9 8 年 9 月 1 6 日修訂發布醫師法施 

行 細 則 第 1 條 之 1 等 規 定 前 ，於 民 國 9 8 年 8 月 3 1 日即 

已 召 開 「研 商 國 外 醫 學 系 （牙醫學系）畢業生回國實習 

相 關 事 宜 」會 議 ，會議中所附 國内教 學醫院 其 令 之 23 

家 （註 ：目前至少有4 5 所以上） ，所可收取之實習醫學 

生 容 額 高 達 3 5 8 3位 （附 件 7 ) ;衛 生 署 公 告 9 9 年上半 

年度擬受理國外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之醫院，其中 

西 醫 師 3 4 所醫院之容額高達5 0 2名 、牙醫師 2 0 所之容 

額 為 4 5 名 （附 件 2 2 ) ; 衛 生 署 公 告 1 0 0年度擬受理國 

外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之4 5 家 醫 院 ，容額亦有457 

名 以 上 （註 ：其中天主教耕莘醫院永和分院、彰濱秀傳 

紀 念 醫院 2 所醫院之容額尚未公佈） （附 件 2 3 ) ，在塁 

内教學醫院容額遠足供以外國學歷通過醫師或牙醬師第 

一試考試者進行實習且需求迫切，國内醫事人力長期不 

足 、超時工作導致過勞及醫療疏失頻傳下，衛生署石崇 

良處長宣稱將國外醫學系、牙醫學系畢業生予以容額管 

制 實 習 ，以避免影響教學品質云云，顯屬無稽並昧於事 

實 ，毫無任何關聯性可言，當已違反憲法第7 條之平等 

原則及憲法第 2 3條 之 比 例 原 則 ，而屬違憲。

三 、綜 上 所 陳 ，最高行政法院 1 0 1年度訴字第 5 9 0號判決所適用 

之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 條 之 1 至 第 1 條 之 5 、專門職業及技 

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規則附表一、國外 

醫學及牙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選配分發作業要點等規  

定 ，確 有 牴觸憲法之疑義，為 此 謹 聲 請 鉤 院 惠 予 賜 准 為 違  

憲 審 查 ，以維護憲法保障人民權益之精神，實 感 德 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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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。

附 件 1 :醫師 法 第 2 條 及 第 4 條 條 文 乙 份 （下載自法源法律網） 。

附 件 2 : 考 選 部 「意見看板」7 則 （下載自考選部網站） 。

附 件 3: 9 1 年 1 2 月 5 曰 ，考選周刊第 3 版 影 本 乙 份 （下載自考選 

部 網 站） 。

附 件 4 : 9 8 年 7 月 8 日 ，考選部醫師牙醫師考試審議委員會第7 

次會議紀錄節錄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5 : 2 0 0 9 年執業醫師學歷統計乙份（下載自中華民國醫師公 

會全國聯合會網站） 。

附 件 6 : 9 8 年 7 月 8 日 ，衛生署衛署醫字第0980208148號函影本 

乙 份 （下載自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） 。

附 件 7 : 9 8 年 9 月 2 日 ，衛生署衛署醫字第0980212451號函影本 

乙 份 。

附 件 8 : 9 8 年 9 月 1 6 日 ，衛生署衛署醫字第0980215591號令影 

本 乙 份 （下載自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） 。

附 件 9 :專門職業及技術人貝南等考試醫師牙醫師考試分試考試 

規則及附表一應考資格表乙份（下載自考選部網站） 。

附 件 10 : 9 8 年 1 2 月 7 日 ，聲請人考選部選專字第0983302554號 

函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11 : 9 9 年 3 月 1 2 日 ，衛生署衛署醫字第0990200649號令影 

本 乙 份 （下載自衛生署網站） 。

附 件 12 : 9 9 年 4 月 6 日 ，衛生署衛署醫字第0990207049號公告 

影 本 乙 份 （下載自衛生署網站） 。

附 件 13 :立 法 院 公 報 第 1 0 0卷 第 1 1 期 第 316〜3 1 8 頁節錄影本乙 

份 （下載自立法院網站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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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14 :醫師法施行細則第 1 條 之 1 條 文 乙 份 （下載自法源法律

網 ） 。

附 件 15: 9 9 年 4 月 2 8 曰 ，考 試 院 9 9考台訴決字第 0 6 0號訴願決

定書影本乙份。

附 件 16: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 9 年度訴 字 第 1351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 件 17 :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0 1年度訴字第 5 9 0號判決影本乙份。 

附 件 18 : 9 9 年 1 0 月 2 0 曰 ，衛生署衛署醫字第0990212422號函

影 本 乙 份 。

附 件 19 :本國醫師荒之相關新聞報導影本 3 則 。

附 件 20 :本國醫師爭取納入勞基法之相關新聞報導影本 3 則 。 

附 件 21 :衛生署擬召華僑醫師返台之相關新聞報導影本 3 則 。 

附 件 22 : 9 9 上半年擬受理國外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之醫院、 

費用及名額影本乙份（下載自衛生署網站） 》

附 件 23 : 1 0 0年度擬受理國外醫學畢業生臨床實作訓練之醫院、 

費用及名額影本乙份。

謹狀

司 法 院 公 鑒

聲 請 人 ：劉理傑

代 理 人 ：李勝琛律師 

王宇晁律師

中 華 民 國  1 0 1  年 1 0  月' 1 1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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